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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个人数据保护和隐私权并不是新概念。
然而，自从一百多年以前提出隐私权以来，基本层面的东西没有太大变化：在“数据保护”这一标题
之下的学科之任务仍然是确保每个人在与其相关的个人信息上都享有自我决定的权利。
    在我们称之为“信息社会”的时代面临的新问题是，显然如今有如此之多的收集、存储和发布个人
信息的方式。
我们在网上冲浪时留下的踪迹可以被清晰地读取比新鲜自雪上的脚印还要清晰：这可能对我们有利(当
在线卖主知道我们的偏好时并改进其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时)，也可能对我们有害(当恶意软件跟踪我们
的使用模式和密码并将“私人”信息发送给滥用者时)。
一个曾经在网上注册在线时事通讯或参加竞赛的人，可能会有个人数据以出乎意料的途径出现的经验
：你进入一个电视放映网站，它会返回给你惊人的专门针对你所居住地区的大量未被要求的商业邮件
或流行商品信息。
信息社会有时也被称为“信息丛林”，这并不仅仅是说很难找到进口和出口，也意味着为了在那里发
现非常珍贵有用的东西——信息——需要同丛林野兽进行残忍的斗争。
    隐私权的正当性无需证明。
它来源于个人的自我决定的权利，而这一权利建立在个人是最后且唯一的合法性的来源的观念之上(可
以称之为一种“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方式)。
这意味着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有权自我决定何种个人数据可以被收集、存储或发布。
仅在最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再次强调，隐私权有一个核心部分，各州无论如何也不得侵犯。
最迟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隐私权在欧盟具有了基本人权的地位。
    然而，为何保障隐私和保护个人数据是每个人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关注的核心问题，存在着非常实
际的、事实的和商业的原因。
缺乏此种保护会导致电子商务中的商业伙伴之间以及电子政务中的公民和政府之间缺乏信任。
在线使用者会怀疑在线卖主会将其数据卖给其他公司，而这些公司将通过电子邮件或其它常规方式发
起一场发送匿名兜售邮件的运动，于是，在线使用者将放弃提供其数据(他们知道并介意此种风险)。
公民会怀疑住房管理部门会将其数据传给税务当局，于是，公民在其新的家乡可能会首先重新考虑注
册的事情。
    多多少少所有潜在有益的信息社会的发明(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社会网络、在线参与等等)都
依赖于相互可信的承诺，承诺相关的个人数据不会用于未被同意之目的。
因为其有时与使得程序更有效率和公民更友好的努力相抵触，这一点就更重要了。
作为公民的一站式商店的电子政务的入口，必须使不同政府部门的后台办公程序一体化。
这些一体化过程中必然的一步是建立单一的数据库以汇集税务部门、房管部门、公共健康部门等部门
内存储的信息。
这里需要清晰明确的制度框架和规定。
    寻找这些部分冲突目标之间的平衡是数据保护法律和规章所要解决的问题。
完美的数据保护制度将会创造这样一种环境：一方面鼓励电子通讯方式的使用，另一方面个人对其数
据之使用保留主要控制权(并且，他们自己也能影响这种平衡，例如如果公司愿意同受影响的个人分享
利益，通过有意识地允许将个人信息出售给电子商务中的“附属伙伴”而影响这种平衡)。
    欧盟有完美的数据保护制度吗?没有。
在这种复杂的事情上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是欧盟存在相当完善的保护个人数据和确保隐私的制度。
为了发现哪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考虑可以被引入中国的个人数据保护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的详细审
查。
    欧盟国家有大量的隐私和数据保护的规定，并非都起源于欧盟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议会
以及联合国均采纳了有关核心数据保护的高度相关的规则的原则)。
1995年欧盟数据保护指令是欧盟数据保护规章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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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定了一系列需要所有的成员国实施的原则和规则。
它确保欧盟内数据的自由流动并为个人数据保护设定了共同的标准。
其所建立的原则适用于私人或商业生活的一切领域。
最基本的原则可能是第七章规定的一条，其宣称个人数据处理通常是一个例外需要证明其正当性(其与
在信息自由法中通常能够发现的条款相关并实质类似，而信息自由法建立了透明原则，并要求证明保
留信息的正当性)。
自从2002年以来，隐私与电子通讯指令(在早期的电讯服务条款之后)作为一般指令的补充，为电子通
讯的所有方式明确规定了隐私条款。
虽然这两个主要的数据保护指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有时会受到专家的讨论，这两个文件被证明对建立
欧洲信息社会的制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个人数据保护将永远是一个热门讨论话题。
随着新技术、新政策问题或新方法的出现(例如RFID、反恐斗争、电子政务一体化项日，仅举几个例
子)，基本原则需要不断地被解释。
如果是好而强有力的原则，将会经受住这种挑战，并且不仅将指引欧盟成员国，而且为其它愿意分享
这些经验的国家提供好的例子。
    欧盟一中国信息社会项目之发起目的是支持这种知识的共享。
它旨在通过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希望通过培育信息社会而支持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
该项目的一部分专注于在中国所有的合作城市支持具体的政府项目。
另一部分则包含信息社会的规制环境，努力支持建立一种健全的、综合性的法律和政策制度。
以便允许社会的所有成员从所谓的信息社会中获得最大具体利益。
支持个人数据保护政策的发展是此种努力的一部分。
    当然，毫无疑问，欧盟和中国现在以及未来的数据保护制度会有一些重大差异：最重要的差异是欧
盟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在所有欧盟政策中普遍存在的附属原则导致了为保障隐私进行制度设置的不同
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不仅要考察欧盟层面的规定，而且要考察不同成员国是如何实施这些规定的，即在欧洲
内部数据保护是如何以不同方式进行解释的。
这些解释将为从外部考察欧盟并寻找可以移植到他们自己的社会的有用的原则和细节的人显示非常有
趣的方面。
    诸如本书之类的出版物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它们使得双方可以没有语言障碍地讨论相同的基本文件和原则。
这将成为发展中国未来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的有价值的起点。
很明显，起草并通过一部法律仅仅是建立可信且可靠的数据保护制度的一个元素。
行业的努力例如行为守则、对使用者进行隐私权教育并教育其如何谨慎使用其数据、硬件和软件方面
的隐私强化技术的发展将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欧盟一中国信息社会项目希望能够有助于一同带来这些方面，并有助于支持中国建立一个综合的个人
数据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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